知识产权强市建设顶层规划项目申报指南

　　（一）项目目标
围绕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的要求，结合惠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现状，对标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点示范城市相关指标，形成惠州市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规划，并跟踪监测落实情况，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。　　
（二）项目任务
　　1.提交《惠州市申报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示范城市可行性报告》1份。
　　2.提交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行动方案1份。按照国家、省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的要求，对照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点示范城市各项指标，结合惠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，产业结构和行业特色，以及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现状，立足强市、强县、强区、强园区建设，抓住惠州知识产权发展的侧重点，制定惠州市2023-2025年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行动方案（包括但不限于分析惠州现状、确定工作目标，细化指标体系、明确任务分工、制订具体举措及推进计划等）。
3.提交年度工作要点1份。按照国家、省2023年知识产权重点工作部署，制定惠州市2023年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年度工作要点（包括但不限于工作目标，工作任务及分工，进度安排等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跟踪管理。对2023年指标完成进度进行跟踪，对比规划目标分析，提出确保完成年度工作任务和目标的可行性建议；协助完成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点城市年度评估，对照各项指标，收集、整理和撰写评估资料。
（三）申报主体和条件
1.广东省辖区内登记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。拥有能顺利完成项目的人力资源，能根据项目需求到惠服务。至少有3位以上人员具有知识产权专业资质及工作经验（有地市级或以上专家库成员优先），具有数据资源检索、分析等工作能力。有全面的知识产权服务团队，熟悉专利、商标、版权及知识产权相关法律运用、转化、推广等。拥有知识产权交易平台、知识产权交易服务宣传推广平台的优先。　　 
2.具有丰富的企业高价值/高质量专利培育服务经验，服务市级或以上高价值/高质量专利培育项目数量不少于50个。
3.具有丰富的企业专利导航服务经验，成功服务过不少于50家市级或以上企业专利导航项目。
4.具有丰富的商标、地理标志品牌培育和运用与保护的服务经验，成功服务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及应用指导项目项目数量不少于5项，促进用标企业数量不少于15家，地标重点市场知识产权保护项目不少于2项。
5.有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经验的优先。
（四）申报材料
1.《项目申报书》
2.提交一份《惠州市建设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城市（2023-2025）分析报告》
3.机构法人资格证书加盖公章的复印件；
4.能佐证申报书内容的相关证明材料；
5.申报单位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该项目实施期限为立项之日起1年内，拟立1项，经费不超过40万元。
项目联系人：王薇，电话：0752-2831292。

　　 
　 
　　 








